本所改制行政法人之員工權益說明
1、 共通性說明
Q：於改制之日申請由監督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協助安置，如何安置？原能會已有具體的規劃嗎？
A：
1. 安置機關：原則安置於核能安全委員會，例外得依當事人意願選擇安置於核能安全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惟其職缺如無法於編制表內容納者，均以留用方式處理。
2. [bookmark: _GoBack]安置作業：以核能研究所需安置同仁之學經歷、工作經驗及專長，輔以當事人志願排序及未來核能安全委員會或所屬輻射偵測中心內部單位人力需求，於得辦理職務歸系之範圍內，安置 至核能安全委員會或所屬輻射偵測中心內部單位(按：如工業工程職系人員僅能以綜合規劃組及核安管制組為志願排序單位，不得選擇其他單位)。
Q：於改制之日不願隨同移轉，並申請退休者，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是否只包括本俸及專業加給？
A：
1.公務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其慰助金內涵為本(功)俸、專業加給及主管加給。
2.工友（含技工、駕駛）：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其慰助金內涵為本(功)俸專業加給。
Q：聘僱人力在轉法人化後，休假的計算會重新計算嗎? 公務人員若轉為院聘，休假年資及休假日數應如何計算?公務人員是否可以比照聘用人員轉院聘有較為優質的方案?
A：
1.本所約聘僱人員於改制當日改依行政法人之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並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
2.本所原聘僱人員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發給離職儲金並結算年資，再改由行政法人依其人事管理規章進用；聘僱人力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為員工，原在本所之休假年資合併採計，休假的計算原則上適用勞基法給假規定辦理。
3.本所法人化後院聘員工原則上適用勞基法給假規定辦理，公務人員轉院聘年資銜接者，公務年資均併計休假年資。另基於保障同仁既有之休假權益，原每年核給之休假日數如優於勞基法給假規定者，仍維持原給假日數至與勞基法給假規定取得平衡併銷為止，之後即依勞基法規定辦理。
Q：法人化後公務人員的薪資來源?福利保障是否有專責單位處理?是否有雙向溝通與具效力管道? 
A：
1.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第4條政府對於改制後核撥及捐（補）助之經費，包括隨同移轉編制職員之人事費，爰隨同移轉之編制職員薪資由監督機關核撥。
2.改制行政法人之日原公務人員隨同移轉繼續任用者是採取身分保留，權益不變的原則，保留公務人員身分的同仁，其原有福利原則保留。至法人化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人員，其福利事項需視未來行政法人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制度而定，並須經董事會通過。
Q：原公務人員及聘僱人員之薪資計算方式是否有調整?
A：
1.公務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者，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俸給依原公務人員俸給法等法令辦理。
2.法人化後進用人員之工資，將依相關規定並參酌聘僱人員薪資資料研訂，經董事會通過、監督機關核備後公布。
Q：公務人員符合退休規定，但不符合領月退規定，若請領一次退休金後，申請轉為院聘人員，薪水及年資如何計算呢？
A：
公務人員若符合自願退休條件辦理退休，無論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公務人員年資即結清，其後改為院聘人員，院聘期間年資屬於勞退年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薪水則依國原院人事管理規章之薪資結構計算。惟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或一次退休金人員得辦理優惠存款之利息），於再任院聘人員支薪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之優惠存款利息）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
Q：目前宿舍申請僅開放給公務人員，是否法人化後院聘員工也可以申請宿舍?
A：
法人化後院聘員工也可以申請宿舍，屬於本院員工皆可申請。
Q：改為行政法人後，原本機關提供的福利，有計畫向員工收取或增加費用嗎？(例如生日禮金由收取福利金支應，宿舍提高住宿費用…等；可參考職工福利金條例第二條規定)
A：
1.本所改制行政法人之日原公務人員隨同移轉繼續任用者，其原有福利原則保留，惟須視未來組織法案通過後行政院核定結果為準。至法人化後依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人員，其福利事項需視未來行政法人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制度而定，且須經董事會通過。
2.另有關職工福利金條例適用之企業組織為公營、私營之工廠、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按:平時僱用職工在50人以上之金融機構、公司、行號、農、漁、牧場等)，經洽桃園市政府勞工局表示，本所改制後為行政法人，非屬該條例適用對象。
3.有關法人後單房間職務宿舍業務規劃方案如下:
方案1:提高現行宿舍收費標準，以增加宿舍收入，惟因本所房舍老舊，提高收費標準後，同仁申請入住意願待評估。
方案2: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本所宿舍可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精神，由現住戶成立管理委員會，訂定各項管理規定及收費標準、停車費等，陳報董事會核定實施。
方案3:委外經營之可行性評估，由本所評定之廠商規劃宿舍之經營模式，所需經費由廠商籌措並自負經營盈虧，如可建置招待所對外開放本所及中科院員工及眷屬申請入住，本所給予相當年限權利金優惠或減免。
未來宿舍之運作方向，尚未有方向與草案，考量宿舍老舊、位於中科院院區內…等因素，尚待法人後再全盤考量，另同仁亦可提供建議，以利本室規劃。
二、個別性說明
Q：有關本所改制行政法人後，現有公務人員權益之保障為何？
A：
1. 隨同移轉者：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
2. 不願隨同移轉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Q：目前是否已就改制後評估公務人員編制員額，預估公務人員編制員額與現行公務人員編制員額落差數為何？
A：
現行隨同移轉繼續任用意願調查之目的，是為改制行政法人後的公務人力預做規劃，未來公務人員編制員額數的上限就是本所改制行政法人當日的人數。
Q：草案第25條內規定不能依原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事項為何? 此事項會影響到那些權益? 
A：
公務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者，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行政法人法第21條考量部分事項恐不能依據現行人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例如陞遷作業、留職停薪、考績作業、待遇、獎金、結社、退休撫卹等，因過於繁瑣，無法列舉於條文內，爰以概括性條文訂定授權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訂定辦法行之，草案第25條係參酌行政法人法第21條訂定，原則上改制後繼續任用者仍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
Q：移轉本院人員是否可以調整組別？ 
A：
同仁如有調整組別之需求，經過簽准後即可調整。本所改制行政法人之日原公務人員隨同移轉繼續任用者，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調整所別仍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
Q：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若經考試而調動至其他機關或商調至他機關，年資是否會納入整個公務人員年資？另外行政法人化後，是否有限制超過幾年後，不能商調至他機關？
A：
1.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之人員，復應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或商調他機關，其權益保障與現有公務人員相同，年資是否會納入公務人員年資有二種因素：（一）復應考試錄取人員已過限制轉調期間，經新機關依任用法規定向本所商調，年資可併計。（二）若同仁仍於限制轉調期間，新機關無須向本所商調，年資中斷即不可併計。
2.改制行政法人後，同仁均可商調至其他公務機關，就跟現在一樣需經投遞履歷、商調等程序。但是改制後繼續任用同仁如仍在限制轉調期間，也是要滿三年後方可調動。
Q：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若為新進公務人員，該員是否有三年內不能商調的規定？另任職滿三年人員，是否會影響後續商調權利？
A：
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之新進公務人員仍受三年內不能轉調之限制，任職滿三年之同仁則無轉調限制，其後續商調與現行一般公務人員相同。
Q：法人化後，是否核研所將不再接受任何政府機關之間的商調? 往後的高普考是否不會再有核研所的缺額?
A：
本所改制行政法人後，繼續任用之人員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仍依現行規定及程序可商調至他機關。但不再新進公務人員，不再提報各等級考試任用計畫及需求。
Q：法人化後對於留在本所公務員的升遷是否有影響?是否遇缺不補?員額是否減少?導致升遷困難?陞遷員額的數量來源?請給具體的影響說明。
A：
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第25條規定，繼續任用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故未來將就繼續任用人員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依職務高低、性質及業務需要，訂定陞遷序列表，由具任用資格之繼續任用人員逐級辦理陞遷，並將陞遷核定後之結果，循相關程序報送銓敘部銓敘審定。至本所未來公務人員之員額上限就是改制行政法人當日之員額。
Q：本所改制為行政法人化後，研究員、簡任副研究員、薦任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等職務，「職等」是否會異動?若「職等」有異動，則新的職等為何？
A：
公務人員隨同移轉行政法人後，因公務人員身分既已維持，其官等職等非依法律不得降級，所以，現有編制內公務人員移轉至行政法人後，其擔任的職務，須與改制前原任機關的職務等級相當，行政法人也須針對原機關（構）改制前的職務與改制後法人所設置等級相當的職務，併列訂定職務對照表，以作為辦理公務人員職務改派時的依據。
Q：改制行政法人後，保障公務員身分，是否還有國旅卡？
A：
本所改制行政法人之日原公務人員隨同移轉繼續任用者，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故仍維持「強制休假補助費(國旅卡補助)」補助規定。
Q：所內目前有很多高考進來的技術員，未來改制行政法人後，是否有陞遷機會(技術員→科技人員)，還是遇缺不補？
A：
1. 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規定，繼續任用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故未來將就繼續任用人員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依職務高低、性質及業務需要，訂定陞遷序列表，由具任用資格之繼續任用人員逐級辦理陞遷，並將陞遷核定後之結果，循相關程序報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2. 至於有關本所改制行政法人後之各類人員編制須視行政院核定結果而定。
Q：請問目前公務人員轉院聘的規劃如何？
A：
公務人員如於改制當日改以行政法人之人事管理規章進用，應先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或依其意願保留年資後，方得擔任行政法人職務。
Q：申請資遣方案的「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有無須參照服務年限等比例發放?例如合格實授後未滿1年，是否能拿到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亦請說明慰助金總額的發放方式及日期。
A：
1.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關法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人員即適用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本所改制行政法人而依法辦理資遣者，得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無參照服務年限比例之問題。
2.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於本所改制之日發放，採直撥入帳方式。
Q：依據「政府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第6條提到所需經費於行政法人年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支應，請問此部分預算是否由政府機關核撥？第7條提到繼續任用人員之公教人員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退撫基金費用中政府負擔部分，由行政法人編列預算支應，請問各自負擔比例為何？是否由自籌經費支應？ 
A：
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第4條政府對於改制後核撥及捐（補）助之經費，包括隨同移轉編制職員之人事費，爰繼續任用之公教人員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退撫基金費用中政府負擔部分，由監督機關核撥經費、行政法人編列於年度預算支應，政府及個人負擔比例仍維持現行規定不變。
Q：法人化以後，公務人員人事費用來源為何(係屬政府編列預算？) 現行核能加給是否刪除或減少？改制後核能加給修訂機制為何？改制後的核能研究加給需經行政院核准，若行政院不同意由政府預算支應核能研究加給，是否有其他的因應方案？
A：
1.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第4條政府對於改制後核撥及捐（補）助之經費，包括隨同移轉編制職員之人事費。
2.改制行政法人之日原公務人員隨同移轉繼續任用者是採取身分保留，權益不變的原則，保留公務人員身分的同仁，其原有俸給原則保留，惟仍須視未來組織法案通過後行政院核定結果為準。
3.經洽詢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繼續任用人員核能加給將朝維持現行方式規劃。
4.現有公務人員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者，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俸給及其他權益事項，均應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故行政院如檢討改制後不同意核支繼續任用人員之核能加給，屆時將盡力爭取，惟依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要點規定，仍應依行政院規定配合辦理，不得自訂規定支給。
Q：有關本所改制行政法人後，現有聘僱人員權益之保障為何？
A：
1. 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2. 不願隨同移轉者：原機關現有聘用及約僱之人員，其聘僱契約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者，於機關改制之日辦理離職，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依其最後在職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前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酬繳庫。
Q：有關本所改制行政法人後，現有工友（含技工、駕駛）權益之保障為何？
A：
1. 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不加發七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並改依本院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2. 不願隨同移轉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餉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Q：工友（含技工、駕駛）若由機關協助安置，是由本會或本所指定安置機關？或自選？
A：
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第28條規定， 原機關現有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不願隨同移轉本院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
Q：工友（含技工、駕駛）如改為院聘，休假年資是否延續？
A：
 1.依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日起算；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應合併計算。故公務機構技工、工友曾任臨時人員之年資，如未有中斷之情形，於適用該法後其年資應自受僱日起算。
2.依上開規定，本所工友（含技工、駕駛）如改為院聘，其休假年資得合併計算。
Q：工友（含技工、駕駛）配合改制後繼續進用，可以繼續用勞退舊制嗎？勞保也會結清嗎？
A：
1.依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第28條規定，改制當日已辦理退休/資遣，舊制年資已全數結算完畢，即使研究院與核研所仍屬勞動局承認之「同一事業單位」，惟設置條例已強制將全數年資結算，無適用舊制之空間，若持續適用則將面臨退休要件不足的困難。爰改制後將一律適用勞退新制，提撥每月6%至個人專戶。
例如：
宋小華於改制當天年滿50歲，結清並領取25年年資之退休金，並且一路工作至55歲，打算依「勞基法第53條：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辦理自請退休，但此時年資是從改制當天起算，僅5年，不符合自請退休要件。
2.勞保沒有結清的問題，也沒有新舊制的問題，法人化不影響勞保老年給付，只要持續投保，年資都會累積，勞工於符合請領條件時離職退保，即可申請老年給付。
Q：勞退舊制、勞退新制及勞保的差異？
A：
1.勞退舊制：是按勞基法第56條，由「同一事業單位雇主」提撥至勞退帳戶，並於勞工資遣或退休時給付。若未達退休標準即離職，則無法請領退休金。且該帳戶的利息及銀行盈餘分配全數屬於雇主。
2.勞退新制：是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由雇主提撥至勞工專屬帳戶，即使離職，該專戶金額仍不受影響，繼續由下一任雇主提撥。且該帳戶的利息及投資盈餘分配全數屬於勞工。惟舊制結清後，不管是在同一個事業單位或是不同的事業單位工作，將轉移提繳新制。
3.勞保：是社會保險，無新舊制問題，只要持續投保，年資都會累積，於符合請領條件時離職退保，即可申請老年給付。須注意請領勞保老年給付後，不得再投保勞保，僅得於日後就職時，與雇主協商投保職災保險，由雇主負擔職災保險費用。
Q：工友（含技工、駕駛）不願隨同移轉進用，勞保要結清嗎？
A：
勞保沒有結清的問題，也沒有新舊制的問題，只要持續投保，年資都會累積。
1.如果不隨同移轉進用，但未來仍受雇於其他事業單位：則由該事業單位持續投保。
2.如果不隨同進用，未來也無受雇：勞保退保後，可等到符合請領資格再請領，並非退保後就立即要請領。

Q：工友（含技工、駕駛）如改為院聘，薪資結構如何？
A：
法人化後進用之工友工資規劃，將依相關規定並參酌一般機關薪資資料研訂，經董事會通過、監督機關核備後公布。
Q：工友（含技工、駕駛）如改為院聘，勞保為舊制或新制？若勞保採用新制，則舊制勞保如何結算？承上，勞保舊制退休基準為何？
A：
1.工友（含技工、駕駛）如改為院聘，屬於離職後再受僱，適用勞退新制。
2.舊制年資結算部分，符合退休基準者辦理退休發給舊制退休金；未符退休基準者辦理資遣發給資遣費。
3.工友（含技工、駕駛）退休基準為服務滿25年或服務5年以上且年滿55歲。
Q：若隨機關轉移後為勞保新制，於法人前(核能研究所)工作逾25年以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同仁是否可至勞保局請領舊制之退休金? 
A：
1.工友（含技工、駕駛）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退休或資遣，並結算年資發給退休金或資遣費。
2.年資25年以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欲隨同移轉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退休，並結算舊制年資。由秘書室向台灣銀行請領舊制退休金。
Q：工友（含技工、駕駛）若不能請領舊制退休金，是否會損及未來之請領勞保退休金(因有舊制與新制)?因舊制需於同一事業單位為要件，核能研究所法人後是否視同前事業單位消滅而喪失勞動基準法第53條規定之要件?而無法申請勞保退休金? 
A：
工友（含技工、駕駛）欲隨同移轉者須於改制之日辦理退休或資遣並結算年資，本所法人後再進用者均適用勞退新制，進用前之年資已結算，故無在同一事業單位服務而保留舊制年資之問題。另外勞保無新舊制問題，法人後再進用者仍繼續參加勞保。
Q：工友（含技工、駕駛）隨機關轉移後是否變為勞保新制? 
A：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8條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者，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但於離職後再受僱時，應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工友（含技工、駕駛）隨同移轉者屬離職後再受僱，故均適用勞退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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